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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开展深圳市2019-2020年度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申报
受理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企业：

　　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支持住房租赁企业复产复工，加大对租赁企业抗击疫情共度时艰的支持，加快培育和规范我市住房租赁市场发展，

根据我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现启动我市2019-2020年度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申报受理工作，

发布《深圳市2019-2020年度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申报指南》（以下简称《申报指南》）。企业应于2020年9月15日24:00

前，通过“深圳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完成线上申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企业范围

　　（一）在深圳行政辖区内（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办理工商注册及税务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住房租赁企业或房地产经纪机构；

　　（二）经营范围应包含“住房租赁”或“租赁经纪”（或相似表述）业务；

　　（三）已在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了住房租赁企业备案或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

　　（四）不存在相关主管部门记录在案的不良行为记录，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项目要求

　　申报专项资金的租赁住房项目须为在深圳行政辖区内（含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市场化租赁住房，未被列入安居工程年度计划（政策性租赁

住房项目除外），未享受同类型财政补贴。具体包括以下要求：

　　（一）新建项目

　　1.通过新供应用地、存量住宅用地或产业园区用地等，开发建设租赁住房；

　　2.于2019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期间完成竣工验收备案手续且达到入住标准。

　　（二）改建项目

　　1.以规模化改造方式，将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城中村住房、闲置毛坯房按规定改建为租赁住房；

　　2.于2019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期间完成必要的改造装修工作，达到入住标准；

　　3.企业申报上述期间改建项目房源总数不少于500套（间）且总住房建筑面积不低于12500m²。

　　（三）稳租金商品房项目

　　1.原为可售型市场商品房项目，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建成后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只租不售，现由其组织租赁运营，并由政府主管部门限定租金

涨幅；

　　2.在2020年6月30日前完工且达到入住标准；

　　3.开发单位于2019年1月1日-2020年8月31日期间签署“稳租金商品房租赁合作协议”（如有）、“稳租金商品房承诺书”，承诺连续租

赁五年及以上或十年及以上（从签订合作协议或承诺书之日起算）。

　　（四）盘活存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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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集中或分散方式，收储市场商品房、产业园区配套宿舍作为租赁住房；

　　2.于2019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期间完成必要的装修翻新工作，达到入住标准；

　　3.企业申报上述期间盘活存量项目房源总数不少于500套（间）且总住房建筑面积不低于12500m²。

　　（五）运营项目

　　1.在2019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期间在运营的租赁住房项目；

　　2.运营主体与承租人签订的单个租赁合同租期在6个月及以上，且租赁合同在2019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期间有效，截至2020年6月3

0日实际租期已达3个月及以上；

　　3.企业申报上述期间运营项目房源总数不少于500套（间）且总住房建筑面积不低于12500m²。

　　（六）贷款贴息项目

　　1.按项目筹集建设运营类型，先应满足新建、改建、稳租金商品房、盘活存量或运营项目的具体要求；

　　2.已使用租赁住房开发建设贷款或经营性贷款，于2019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期间产生贷款利息。

　　（七）基础数据采集项目

　　1.房源基础信息录入

　　按深圳市社区网格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网格办”）“一房一码”统一标准，于申报截止日前在“深圳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

将受委托代理房源或自管房源的真实信息完整准确录入。

　　2.合同信息录入

　　将合同期限在2019年1月1日后届满的住房租赁合同，于申报截止日前在“深圳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完成合同备案（或合同信息采

集）。

　　3.企业申报基础数据采集项目房源及租赁合同总数不少于500套（间）、份。

　　各类项目具体申报要求及材料详见对应的附件《申报指南》，需特别注意：同一项目只能申报房源筹集建设类（新建、改建、稳租金商品

房、盘活存量）项目中的一种；同一项目不得同时申报贷款贴息项目和房源筹集建设类（新建、改建、稳租金商品房、盘活存量）项目、运营

项目；同一房源不得同时申报基础数据采集项目和房源筹集建设类（新建、改建、稳租金商品房、盘活存量）项目。

　　三、申报流程

　　本次申报工作全程在“深圳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线上进行（http://jigou.shenzhenzjj.com），涉及企业备案、租赁房源管理及专

项资金申报三个板块。流程如下：

　　（一）注册备案

　　符合条件的住房租赁企业和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在“深圳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进行注册备案（本通知发布前已在平台注册备案的企业

无需再进行注册备案），同时，房地产经纪机构还应取得《深圳市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证书》。

　　（二）准备材料

　　申报企业对照附件《申报指南》，以及“深圳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租赁房源管理）”和“深圳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专项资金

申报）”的相关提示，收集整理本企业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材料。

　　（三）录入房源

　　申报企业按市网格办“一房一码”统一标准，将拟申报专项资金的租赁住房相关信息按要求录入“深圳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租赁房

源管理）”，包括房屋编码、地址、户型、建筑面积等信息，并上传相关证明文件。

　　鼓励已建立房屋租赁管理信息系统的企业按市网格办“一房一码”统一标准，进行本机构的房屋租赁管理信息系统改造，并与“深圳市住

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完成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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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提交申报

　　申报企业在“深圳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租赁房源管理）”完成房源录入后，在“深圳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专项资金申

报）”补全相关信息并上传所需申报材料，提交专项资金申报，于2020年9月15日24:00前完成。

　　四、其他事项

　　（一）本次申报受理时间为2020年9月10日0:00至2020年9月15日24:00，逾期将不予受理。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上述受理期限截止

前，“深圳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将持续向企业开放。

　　（二）企业已按《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征集深圳市2019-2020年度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申报意愿的通知》要求，于申

报意愿征集阶段已在“深圳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提交的有关材料不需重复提交。

　　（三）专项资金申报采取诚信承诺制，申报企业及其工作人员须据实诚信申报。单位和个人如违反有关规定，将按照规定严肃处理。

　　（四）关联公司申报改建、盘活存量、运营类项目，按以下规则确定申报主体：

　　1.若母公司符合申报主体所有条件，则同一母公司100%全资控股的多家子公司项目可以合并，统一由母公司作为主体进行申报，申报时

需提交以下证明材料：

　　（1）在平台“专项资金申报相关模板”中下载企业股权关系说明模板及授权委托书模板，按要求如实填写并加盖各相关公司签章；

　　（2）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将母公司及各子公司的企业基础信息页面和股东及出资信息页面截图；

　　（3）其它必要证明材料。

　　2.若总公司符合申报主体所有条件，则同一总公司下设的多家分公司项目应当合并，统一由总公司作为主体进行申报，申报时需提交以下

证明材料：

　　（1）在平台“专项资金申报相关模板”中下载企业股权关系说明模板，按要求如实填写并加盖各相关公司签章；

　　（2）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将总公司及各分公司的企业基础信息页面截图；

　　（3）其它必要证明材料。

　　3.相关证明材料应一并上传至“深圳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专项资金申报）”相应申报项目的“项目材料”中“其它”栏位。

　　特此通知。　

　　附件：

　　1.特别说明

　　2.深圳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2019-2020年度（新建项目）申报指南

　　3.深圳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2019-2020年度（改建项目）申报指南

　　4.深圳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2019-2020年度（稳租金商品房项目）申报指南

　　5.深圳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2019-2020年度（盘活存量项目）申报指南

　　6.深圳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2019-2020年度（运营项目）申报指南

　　7.深圳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2019-2020年度（贷款贴息项目）申报指南

　　8.深圳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2019-2020年度（基础数据采集项目）申报指南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2020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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